
西南交通大学 

研究生“三助”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提升研究生综合素

质，切实提高我校研究生待遇，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研究生“三助”是指研究生担任教学助理、科研助理和管理助理工作(分别简

称“助教”、“助研”、“助管”)。“三助”工作由研究生院具体组织实施，包括制定实

施细则、总体要求和年度工作方案，审定“三助”工作岗位分配方案，检查“三助”工作执

行情况，进行年度总结。  

第三条  研究生兼任“三助”工作，是我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各设

岗单位要坚持“谁设岗、谁管理、谁考核、谁负责”的原则，须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设

置“三助”岗位的单位和导师，应对从事“三助”工作的研究生严格要求，按照岗位职责加

强指导和考核。  

第二章  选用条件 

第四条  从事“三助”工作的研究生，必须政治思想品德优良，能模范遵守学校各项规

章制度，工作责任心强，学有余力。应避免出现研究生因从事“三助”工作而影响正常学习、

研究甚至延长学习年限等情况。  

第五条  定向、委托培养类型的研究生，受校纪、行政或刑事处分的研究生不能申请由

学校提供酬金的“三助”岗位。每位研究生原则上只能申请一个由学校提供酬金的“三助”

岗位。  

第六条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 

第三章  岗位职责  

第七条  研究生“助教”岗位：研究生承担本科、研究生的公共课、专业基础课的辅导、

答疑、批改作业和指导实习、试验环节等基础教学工作。  

第八条  研究生“助研”岗位：研究生承担项目组或导师分配的与本专业相关的科学研

究、科技开发和专业设计、调研等工作。  

第九条  研究生“助管”岗位：研究生担任本科生班主任、辅导员、各学院相关教学管

理辅助工作、校机关部处管理辅助工作等。 

第四章  岗位设置  

第十条  研究生“三助”岗位设置，应遵循“按需设岗、自愿申请、按岗付酬、定期考

核、重在培养”的原则。 

第十一条  敏感岗位、危险岗位、涉密岗位等特殊岗位不能设立“三助”岗位。 

第十二条  研究生“三助”岗位数量，由研究生院根据当年学校财政预算情况总体掌握。

各教学科研和行政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设置的“三助”岗位数量，组织本单位“三助”

岗位的研究生选拔、日常考核和平时指导等工作。  

第十三条  研究生“助教”岗位，由研究生院根据当年“三助”工作总岗位数，结合各



教学单位的实际需要进行调配。各教学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助教”岗位。  

第十四条  研究生“助研”岗位，由项目组或导师根据课题研究需要自主设置，具体方

案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五条  研究生“助管”岗位，由研究生院根据当年“三助”工作总岗位数，结合各

教学单位、校机关各部处的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调配。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助

管”岗位。“助管”岗位以硕士研究生为主。 

第十六条  学校鼓励各单位自筹经费设置研究生“三助”岗位；全体研究生导师应尽积

极创造条件为研究生设立“助研”岗位。 

第五章  岗位酬金  

第十七条  岗位酬金标准：  

“助教”：不超过 350 元/月，每周实际教学工作量不低于 6 个学时。  

“助研”：博士研究生不低于 400 元/月；硕士研究生不低于 300 元/月。工作量和酬金

以及发放方式，由导师和研究生协商确定，但需报研究生院备案。  

“助管”：不超过 300 元/月，每月工作量为 30－50 小时。  

第十八条  “助教”岗位酬金：由学校支付。  

“助研”岗位酬金：由项目组或导师支付。  

“助管”岗位酬金：由学校支付。  

第十九条 “助教”、“助管”岗位酬金按每学期 5 个月发放。“助研”酬金可以按每

学期 6 个月发放。酬金发放要足额、及时，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克扣研究生的“三助”经费。  

第六章  岗位申请  

第二十条  研究生“助教”岗位公布后，由各学院受理研究生“助教”岗位的申请。“助

教”岗位按学期选用。  

第二十一条  “助研”岗位由研究生直接向设岗导师申请，经导师和研究生培养单位审

批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备案。“助研”岗位根据科研项目需要选用。  

第二十二条  研究生“助管”岗位公布后，由各设岗单位受理研究生“助管”岗位的申

请。“助管”岗位按学期选用。  

第二十三条  助教、助管选用结果由研究生院统一公示。所有岗位申请工作应该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三助”岗位一般不办理临时申请，特殊情况需经研究生院同意。  

第二十四条  “三助”岗位人员上岗前应签署协议，协议中应明确甲(“三助”设岗单

位)、乙(上岗研究生)双方的权力、责任与义务。 

第七章  岗位考核  

第二十五条  “三助”岗位严格按照设岗要求进行考核。一个选用周期考核一次。  

第二十六条  “助教”岗位考核，主要听取设岗单位、主讲老师和听课学生的意见。  

第二十七条  “助研”岗位根据研究生科研工作态度、成果产出情况和工作量等，由导

师和课题组考核。  

第二十八条  “助管”岗位由设岗部门根据研究生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量等给予

考核。  

第二十九条  对岗位考核不合格者终止选用，停止发放岗位酬金，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对选用期间受到行政处分或法律处罚的研究生，学校取消该研究生的“三助”资格。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